附件1

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申报（调整）

诚信承诺书

我单位就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申报（调整）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严格遵守国家和自治区、兵团有关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，诚信申报并依法缴费。保证填报内容及提供所有资料真实、完整，申报（调整）的工资准确、有效。否则，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。

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。如实申报缴费工资，做到应缴尽缴。保证申报（调整）的职工个人工资已由职工本人签字确认或向全体职工进行了公示，经所有职工核对无误，均无异议。

若经查实认定存在瞒报、谎报缴费工资等情况，自愿接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     
年   月   日        
